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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北京海淀区羊坊店西路5号 

邮编 100038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总总总总商商商商会会会会关关关关于于于于““““非居民企非居民企非居民企非居民企业业业业境外境外境外境外间间间间接接接接转转转转让让让让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居民企居民企居民企居民企业业业业税税税税务务务务处处处处理理理理（（（（698698698698 号号号号文文文文））））””””    

的探的探的探的探讨讨讨讨及建及建及建及建议议议议    

 

 

国家税务总局: 

 

香港总商会始创于 1861 年，是香港本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商会，现有约

4,000 会员。本会的宗旨是促进、代表及维护香港商界的利益。本会具备国际化的

特色，会员包罗跨国集团、中资企业和香港公司。本会积极推广香港作为亚洲的

国际商业中心，并肩负国际桥梁的角色，把本港商界与中国和世界各地接连起来。

关于本会的详细介绍，详见附件。 

 

1111、、、、本本本本会会会会对对对对 698698698698 号号号号文的文的文的文的关关关关注注注注    

 

香港是国际资本投资中国的重要平台，以融资灵活、政策明晰、贸易优势、交通

运输优势、地缘优势和投资亚洲方便着称。同时，香港税务政策稳定，事先裁定

机制成熟，並不属于国际避税地，香港公司运营成本也较低。正因为这些优势，

许多跨国集团均在香港设立公司，执行亚太区控股、管理、融资等职能，亦往往

在香港控股公司层面，进行集团内部架构重组、并购、战略投资等商业运作。 

 

自从国家税务总局在 2009 年 12 月出台《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征收

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 号，简称 698 号文）后，其中有关境

外间接股权转让（“间接转让”）的规定，不经意地对上述在香港常见的商业行

为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香港资本和商业市场的正常运作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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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本会一直非常关注 698 号文的执行和发展。作为商界之声，本会的核

心工作之一是向政策制定者反映商界对政策制定的意见。希望通过本会和政策制

定者之间的顺畅沟通，及时向政策制定者反映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对企业产生的影

响，从而为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提供有用的参考。在此本会希望代表本会的会员向

国家税务总局领导们提出对 698 号文的一些浅见和建议。 

 

2222、、、、间间间间接接接接转转转转让让让让的的的的““““安全港安全港安全港安全港””””处处处处理理理理    

 

本会近期从不同渠道得悉，税务总局正在制定关于 698 号文的补充文件（“补充

文件”）。在 2012 年 6 月国家税务总局和香港税务局联合举办的“内地当前税收

政策与香港税收协定的最新情况研讨会”上（“香港研讨会”），总局官员也提

到了补充文件中可能包含针对集团内部重组的安全港规定。 

 

本会非常欢迎国家税务总局考虑对集团内部重组，给与免于启动一般反避税条款

的“安全港”规定。无论从法律和实务角度来看, 本会认为给与集团内部重组 “安

全港”处理，对税企双方来说，都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衷心希望看到补充文件

和安全港规定早日出台！ 

 

此外，本会在上述香港研讨会上获悉，要享受“安全港”待遇的集团内部重组，

必须符合三个条件。条件之一是“交易中境外股权转让方和境外股权受让方之间

股权关系超过一定比例”。本会认为这个比例需体察实际情况，不宜定得过高，以

达到提供“安全港”的目的。事实上，无论集团企业规模大小，超过一个甚至多

个投资者出现在集团架构是非常普遍的，故此我们建议以 50%作为比例，是比较中

庸和反映实际情况的方案。 

    

3333、、、、正面列正面列正面列正面列举举举举““““具有合理商具有合理商具有合理商具有合理商业业业业目的的安排目的的安排目的的安排目的的安排””””    

 

3.1 正面列举“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的好处 

 

正如我们上面提到，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合理商业目的”应该是判断是否

启动一般反避税条款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其实，除了集团内部重组外，还有很

多其它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我们希望可以在将来的补充文件中，正面列举

一些“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理由如下： 

 

• 目前，698 号文件对间接转让的“合理商业目的”没有详细的说明。虽然

对这个比较抽象的因素很难给出确切的定义或解释，但通过列举一些“具

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无需给出僵硬的指标或范围，亦能为各地基层

税局以及企业双方提供更多的指引，同时也可以减轻税务总局的审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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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反避税条款是一个兜底的反避税条款，涉及面可以无限广大，很有可

能无意地打击到在正常的商业运作中的一些真实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举措

和安排。而我们觉得，税收政策应该是保持中立的，不应该成为正常商业

活动的障碍。所以，在以一般反避税条款打击避税行为的同时，最重要的

一点是不要误伤那些正常的商业活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正面列举“具

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不是负面列举“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 

 

3.2 对“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的建议 

 

前文提到，在香港设立中间控股公司，具有重大的优势，如香港公司低运营成本，

加上香港融资灵活、政策明晰、贸易优势、交通运输优势、地缘优势等等。正因

为这些优势，再加上香港和大陆在商务方面紧密的合作关系，在香港有大量的中

间控股公司，为大陆各行各业的营运公司进行融资、管理等职能。由此可见，成

立香港中间控股公司绝对是出于合理商业目的的。 

 

我们建议以下这些安排或交易应该被列举为“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 

    

融融融融资资资资    

    

融资是商业运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融资包括举债融资、发股融资（上市或私募）

等。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出于种种商业因素的考虑，必须设立专门行使融资功

能的公司，或者为了融资而必须进行股权转让，比如： 

 

• 为了上市融资，必须要在指定的国家或地区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用于上市，这

是为了满足境外资本市场的上市规则。 

• 为了集团部分资产或子公司上市，将拟上市资产和股权整合到拟上市公司名

下，这是上市前必须要进行的商业运作。 

• 为了对特定业务引进战略投资者，需要将相关业务公司股权转移到特殊目的

公司名下。在特殊目的公司层面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精简投资架构、增加

灵活性、避免对不同公司分别进行投资的行政负担。 

 

控股和投控股和投控股和投控股和投资资资资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控股公司的业务类型具有特殊性，在人员、资产、费用等方面与生产、销售等类

型的公司不具有可比性，特别是不需要就投资规模的增长而按正比增加很多的人

员和费用。控股公司一般情况下，主要通过董事以及外包服务提供商，对公司进

行行政管理以及进行投资管理活动，因此典型的控股公司除了董事之外，基本上



4 

 

较少有签订雇佣合同的雇员，亦不会有很多费用支出。但是不能因为这些特殊安

排，又或因为控股公司投资的业务属于某行业，就认为在香港设立控股与管理公

司是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相反，这类公司的控股和投资管理职能是相当

重要的，对投资额及项目规模较大的投资尤甚，如： 

• 战略管理； 

• 投资分析； 

•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或高管会议，审视被投资公司提交的报告，

做出有关投资管理的决策等；及 

• 提供投资风险提示、法律“防火墙”作用等等。 

在审核以中间控股公司进行控股和投资管理的这类安排时，应当注意审核有能力

从事投资管理的人员配备以及公司的费用支出，是否与公司的投资规模、资金运

作方式、投资回报、风险承担情况相匹配。考虑到控股公司的特殊性，在审核有

关人员和费用是否“匹配”时，不应将人员数量、费用金额与投资规模、投资收

益等进行简单对比或强求数值变化趋势的一致，而应充分考虑个案具体情况分析。 

    

以上是本会针对698号文间接转让的补充文件的一些主要建议。除此之外，我们还

希望将来的文件可以明确间接转让的申报和审核程序及时限、间接转让情况下如

何合理确定投资成本等问题，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本会衷心希望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早日出台有利于投资者（包括香港投资者）的安

全港规定，并对“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提供正面列举。 

 

再次感谢国家税务总局领导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予以考虑及参考。如果国家税务总

局对以上建议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与本会秘书处 郎春梅 女士联系 （电话： 

852-2823 1268；电邮：mayee@chamber.org.hk）。 

 

 

恭颂 大安！ 

 

香港总商会总裁 

袁莎妮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 香港总商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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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总总总总商商商商会会会会简简简简介介介介    

    

香港总商会始创于 1861 年，是本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国际性商界组织，

拥有约 4,000 家企业会员，当中包括跨国企业、中资机构及香港公司。本会是一

家自负盈亏的非牟利机构，能真正以独立团体的身分，代表香港贸易、服务及工

业界的整体权益 。 

本会事事以会员的权益为依归，代表会员就各项影响商业及经济的事务，向特区

政府提呈意见；此外，本会亦为会员提供商业讯息和机会，更透过举办各种活动，

协助会员建立联系网络 。 

本会亦积极推广香港作为亚洲的国际商业中心，并对现在以至未来的香港发展抱

着坚定不移的信心。香港已回归祖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仍保持国际城市的

地位。本会肩负国际桥梁的重任，把本港商界与内地及全球连接起来。 

历历历历史史史史    

香港总商会成立于 1861 年，即香港开埠后 20 年。创会会员包括 62 家公司及银行。

在约 150 年前举行的首次全体会议上，会员宣示了总商会的宗旨：「总商会的宗旨

是监察及捍卫商界权益；收集与商贸界有关的讯息；在赋予的权限内竭 尽所能、

消除弊病、处理申诉、造福社群；与政府及其它有关人士沟通，制订守则，简化

商贸程序，以利营商；接受投诉，仲裁纠纷，并纪录有关裁决，以供日后参考。 」 

时至今日，本会的企业会员数目已达 4,000 家，本会仍秉承一贯的创会宗旨，这

从本会使命宣言中可见一斑：「促进、代表及捍卫香港工商界的权益。」简言之，

本会定竭尽所能，协助会员发展业务。 

反映意反映意反映意反映意见见见见    

本会经常自发或应邀就一些影响香港工商业及经济发展的事务，向政府提交意见

及建议，例如通胀、税制、中港贸易问题、环保、劳工、条例草案等等。本会透

过属下 20个活跃的专责委员会收集会员意见，并由本会职员进行专题研究，把有

关结果向政府反映。 

除了研究一些广受关注的课题外，本会更会在每年行政长官发表《施政报告》，以

及财政司司长宣读预算案前，向港府提呈建议书。 

总总总总商商商商会会会会委委委委员员员员会会会会    

总商会设有 18 个委员会及 2个专题小组，主要以地域、行业、管理及社会相关议

题划分。委员会主席均由有关范畴的专业人士出任，而委员会的秘书工作则由本

会职员负责。 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工作范畴内的相关事宜，并向理事会提

交建议。 

 


